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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政府 函
地址：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
聯絡人：吳耘彤
聯絡電話：08-7320415分機3652
傳真：08-7322779
電子信箱：a002467@oa.pthg.gov.tw

受文者：屏東縣立車城國民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6月3日
發文字號：屏府教發字第115510103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376530000A115510103100-1.pdf)

主旨：檢送本縣恆春鎮恆春國小辦理「屏東縣114學年度戶外教

育及海洋教育實施計畫」1-2-1-3 恆春半島學習點體驗 

(恆春古城)，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縣恆春鎮恆春國民小學115年5月27日屏恆春小學字

第1150000335號函辦理。

二、透過恆春半島學習點探索，提供學生與教師更多與歷史人

文互動的機會，探索與學習相關的文史知識，培養在地文

化的認同感與展開守護家鄉的行動，提升學習效益。

(一)辦理日期：115年6月9日(星期二)及115年6月11日(星期

四)。

(二)

(三)參與人數：每場研習師生預計30人內，學生以同一班級

為原則，若為6班小校可跨班報名參加。

(四)辦理地點：本縣恆春國民小學、墾丁國家公園遊客中

心、恆春文化中心民謠館、恆春古城。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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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報名規定：

１、報名方式：採電話報名方式辦理，須以學校為單位向

恆春國小陳奕旬老師報名，電話：08-8892035分機

13。

２、報名期限：即日起至每場次活動前3日，額滿為止。

三、請貴校核予參與教師公(差)假登記，倘有課務得派代。

四、倘對本案活動有其他問題，請洽恆春國小陳奕旬老師，電

話：08-8892035#13。

正本：屏東縣牡丹鄉石門國民小學、屏東縣牡丹鄉高士國民小學、屏東縣牡丹鄉牡丹國
民小學、屏東縣車城鄉車城國民小學、屏東縣枋山鄉楓港國民小學、屏東縣枋山
鄉加祿國民小學、屏東縣恆春鎮僑勇國民小學、屏東縣恆春鎮恆春國民小學、屏
東縣恆春鎮山海國民小學、屏東縣恆春鎮大光國民小學、屏東縣恆春鎮水泉國民
小學、屏東縣恆春鎮大平國民小學、屏東縣恆春鎮墾丁國民小學、屏東縣春日鄉
春日國民小學、屏東縣春日鄉力里國民小學、屏東縣春日鄉古華國民小學、屏東
縣獅子鄉丹路國民小學、屏東縣獅子鄉楓林國民小學、屏東縣獅子鄉內獅國民小
學、屏東縣獅子鄉草埔國民小學、屏東縣滿州鄉滿州國民小學、屏東縣滿州鄉長
樂國民小學、屏東縣滿州鄉永港國民小學、屏東縣立牡丹國民中學、屏東縣立車
城國民中學、屏東縣立獅子國民中學、屏東縣立恆春國民中學

副本：本府教育處教學發展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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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 

屏東縣辦理 114 學年度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實施計

畫 1-2-1-3 恆春半島學習點體驗 (恆春古城) 

壹、依據：屏東縣 114 學年度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實施計畫。 

貳、計畫目標：為鼓勵學校辦理學生戶外與海洋教育體驗課程，透過恆春半島學習點
探索，提供學生與教師更多與歷史人文互動的機會，探索與學習相關
的文史知識，培養在地文化的認同感與展開守護家鄉的行動，提升學 

習效益。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教育處。 

三、承辦單位：屏東縣恆春國民小學。 

四、協辦單位：屏東縣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 

肆、活動內容： 

一、辦理日期：115 年 6 月 9 日(星期二)及 115 年 6 月 11 日(星期四)。 
二、辦理地點：屏東縣恆春國民小學、墾丁國家公園遊客中心、恆春文化中心民

謠館、恆春古城。 

三、參與對象：屏南視導區發展戶外教育課程之國中小學校師生。 

四、參與人數：每場研習師生預計 30 人內，學生以同一班級為原則，若為 6 班小

校可跨班報名參加。 

五、請參加學生於體驗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撰寫學習單及或完成圖文並茂之旅

遊小書（可紙本或電子形式，如：Canva 海報、短影片製作），並請指導老師

協助彙整，寄至 e-mail：heather1225520@gmail.com 或 946 屏東縣恆春鎮

北門路 39 巷 26 號 恆春國小陳奕旬老師收。 

六、倘對本案活動有其他問題，請洽恆春國小陳奕旬老師，電話：08- 

8892035#13。 

七、請貴校核予參與教師公(差)假登記，倘有課務得派代。 

伍、活動日程： 

時間 主題 講師 備註 

09：00～10：30 墾丁遊客中心-認識恆 

春半島生態多樣性 

墾管處 

林瓊瑤解說員 

認識恆春半島生態、歷 

史人文故事介紹 

11：00～12：00 恆春文化中心民謠館 

深度導覽 

恆春文化中心民 

謠館 導覽員 

認識民謠館建築意象、 

四大展區、聆聽民謠 

12：00～13：00 午餐及午休時間  恆春國小用餐及休息 

13：00～15：00 走踅恆春古城、探訪 

恆春老街 

屏南社區大學 

解說員 

走訪全台保留最完整之 

四個城門 

15：00～16：00 探訪恆春文化創意產 

業(古城意象小物 DIY) 

在地工藝家 

王明堂老師 

烙印美好的古城走踅記 

憶 

 

mailto:heather1225520@gmail.com


陸、報名規定： 
(一) 報名方式：採電話報名方式辦理，須以學校為單位向恆春國小報名。 
(二) 報名窗口及專線：恆春國小陳奕旬老師，電話：08-8892035#13。 

(三) 報名期限：即日起至每場次活動前3日，額滿為止。 

柒、經費概(略)

捌、預期效益： 
一、落實戶外教育，深化文化融入戶外教育之素養，以實際行動認識恆春半島 

學習點並轉化成有意義的戶外教育課程。 

二、鼓勵學校體驗「恆春半島學習點探索」行動實踐，成為戶外教育教學課程。

三、符應SDGs11 永續城鄉指標，認識家鄉文化並願意付出守護及傳揚在地文化 

之行動。 

玖、獎勵：相關承辦人員依據屏東縣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職員獎懲案件處理原則辦理

敘獎。 

壹拾、 本計畫經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